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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此 海 外 監 管 公 告 是 根 據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證 券 上 市 規 則 第
13.10B條作出。

茲載列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以下資料全文，
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張占魁

公司秘書

中國 •北京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余德輝先生、盧東亮先
生及蔣英剛先生，非執行董事敖宏先生及王軍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麗潔女士、胡式海先生及李大壯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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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碼：601600 股票簡稱：中國鋁業 公告編號：臨 2018-046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將中國鋁業遵義氧化鋁有限公司與

遵義鋁業股份有限公司進行合併重組的進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
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
及連帶責任。

一 . 本次交易情況概述及進展情況

2018年6月21日，經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第六屆
董事會第二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公司控股子公司遵義鋁業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遵義鋁業」）擬吸收合併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國鋁業
遵義氧化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遵義氧化鋁」）經評估後的全部資產
和負債淨額約人民幣23.11億元（具體內容詳見公司披露日期為2018

年6月22日的《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將中國鋁業遵義氧化鋁
有限公司與遵義鋁業股份有限公司進行合併重組的公告》（臨 2018–

038））。

2018年6月29日，公司與遵義苟江投資建設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苟
江投資」）、貴州烏江水電開發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烏江水電」）、
貴州黔能企業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貴州黔能」）、貴州產業投資
（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貴州產投」）及貴州省商貿國有資產
管理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貴州商貿」）正式簽訂了《關於共同出
資設立遵義鋁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合資合同》（以下簡稱「合資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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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合同主要內容

（一） 重組方式

協議各方同意根據國家有關法律、行政法規，將遵義鋁業與遵
義氧化鋁進行合併，合併採用吸收合併的方式，以遵義鋁業吸
收合併遵義氧化鋁，合併後的公司名稱不變，仍為「遵義鋁業股
份有限公司」。

根據中聯資產評估集團有限公司出具的評估報告（中聯評報字
[2018]961號、[2018]962號），遵義鋁業和遵義氧化鋁於評估基準
日2018年4月30日的淨資產分別為人民幣 90,354.59萬元和人民幣
231,051.84萬元，以上述資產評估結果作為本次合併重組的定價
依據。

合併重組後，遵義鋁業註冊資本為人民幣3,204,899,969元，各股
東方持股比例如下：

股東名稱 出資金額 持股比例

(萬元 ) (%)

中國鋁業 216,153.6437 67.445

烏江水電 77,734.3247 24.255

苟江投資 19,999.7232 6.240

貴州黔能 3,092.1277 0.965

貴州產投 2,454.2412 0.766

貴州商貿 1,055.9364 0.329



– 4 –

（二） 合併重組後的組織機構

遵義鋁業設股東大會，由全體股東組成，是合資公司的最高權
力機構。

遵義鋁業設董事會，由5名董事組成，其中公司提名3人，烏江
水電提名1人，苟江投資提名1人，均由股東大會選舉產生。董
事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董事會設董事長一名，由公司提名
的董事擔任，由董事會選舉產生。董事長為法定代表人。

遵義鋁業設監事會，由5名監事組成，其中公司委派監事1名，
烏江水電委派監事1名，苟江投資委派監事1名，其餘2名監事由
遵義鋁業職工代表擔任，由遵義鋁業職工通過職工代表大會、
職工大會或其他形式民主選舉產生。監事會設主席一人，由烏
江水電委派的監事擔任，全體監事過半數選舉產生。

遵義鋁業設總經理一名，副總經理若干名，財務總監一名。總
經理及財務總監由公司提名，董事會聘任。

（三） 生效條件

合資合同自各方履行合同所必須的全部審批程序及有權代表
簽署並加蓋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 違約責任

若任何一方當事人出現如下情況，視為該方違約：(1)一方未履行、
不及時履行、不完整履行或未適當履行本合同項下義務，並且
在其他方發出要求履行義務的書面通知後 15日內仍未採取有效
的彌補措施加以履行；(2)一方未按本合同的規定辦理本合同項
下各種批准、備案或登記程序；(3)一方在本合同或與本合同有
關的文件中做出的陳述與保證或提交的有關文件、資料或信息
被證明為虛假、不準確、有重大遺漏或有誤導；(4)因該方的其
他作為或不作為導致其他方在本合同項下應獲得的權利無效、
可撤銷或不完整；(5)一方在本合同履行過程中進入破產清算程
序；(6)違反本合同規定的義務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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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一方（違約方）違約，守約方有權採取如下一種或多種救濟措
施以維護其權利：(1)要求違約方實際履行；(2)暫時停止履行義務，
待違約方違約情勢消除後恢復履行；守約方根據此款規定暫停
履行義務不構成守約方不履行或遲延履行義務；(3)依照本合同
或法律規定的解除協議的條件發出書面通知單方解除本合同，
解除通知自發出之日起生效；(4)要求違約方補償守約方的直接
經濟損失，包括為履行協議而實際發生的費用，可預見的其他
經濟損失，以及守約方為此進行訴訟或者仲裁而產生的費用；(5)

違約方因違反本合同所獲得的利益應作為賠償金支付給守約方；
(6)法律法規或本合同規定的其他救濟方式。

特此公告。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8年6月29日

備查文件：關於共同出資設立遵義鋁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合資合同


